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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要闻 

国内方面 

1、12 月 1 日：11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3%，比 10 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且创

近 8 个月以来新低；11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终值为 50.0，创半年新低。数据显示出当前经济运行仍有下行

压力，预计货币政策将继续放松。 

2、12 月 4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天津新能

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网络等 30 个 PPP 示范项目，其中，新建项目 8 个，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 22 个。

财政部同时印发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国际方面 

1、12 月 2 日：欧元区 11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 50.1，为 2013 年 6 月以来低点，低于

初值 50.4 和 10 月数据 50.6。新订单降幅创 19 个月最大，未来几个月前景暗淡。 

2、12 月 4 日：周三（12 月 3 日），巴西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至 11.75%，创下三年多最高值，以对抗高

通胀，帮助总统罗塞夫挽回投资者信心。 

 

 

 

二、一周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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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程部。 

 

三、金投资·鹰视点 

一周市场表现：上周（12 月 01 日-12 月 05 日）上证综指涨 9.50%，收盘 2937.65 点；深成指涨 11.83%，

收盘 10067.28 点。 

 

市场研判及点评： 

1、本周市场判断：（1）11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50.3%，创 9 个月新低。汇丰

11 月中国制造业 PMI 终值为 50.0%，创半年新低。结合之前公布的经济数据，说明经济仍然并未反转。（2）

由于经济数据持续回落，市场对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的预期提升。（3）流动性方面，周新开户数持续上升，市

场在降息后预期降准和继续降息。而且微观调研的结果显示，市场新增资金入市欲望并未减退。同时融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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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开展超预期，新增资金继续加杠杆。（4）我们对四季度上证指数的波动区间修正为（2600，3200）点，本

轮反弹的驱动力就是流动性和政策预期，我们认为可持续到两会前。而短期可能出现的风险点是期指交接日

是否会出现空头反击。（5）本周我们对市场的判断是主板指数继续冲高。 

2、仓位和结构：建议仓位维持在 85%（前值 85%），建议本周仍以主板为主要配置，以滞涨行业的估

值修复为主要配置，继续观察地产券商行业的走势，一旦这两个行业走势转为疲弱，可将仓位调至主题投资。 

3、行业配置：券商（整体市场活跃有利于业绩确定增长、加杠杆提升 ROE 提供长期发展愿景、期权等

金融创新带来业绩大幅弹性），地产与建筑建材等地产产业链（降息直接受益，销售数据有望回升），家电

（前期估值修复落后于大盘）。 

4、在成长股方面，已经调整了大半年的环保股值得重点进行配置（估值已经合理）、新能源汽车（政策

支持）。 

 

四、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2104 年普法宣传主题活动 

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特稿：法治中国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日期：2014 年 9 月 27 日  作者：马志刚 

 

最近,为推进预算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增强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的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保险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气象法等诸多法律,也都相继根据新的形

势需要作出了修改,法治中国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大步向前。 

依法治国,站在了新起点上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维护人民权益,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孜孜以求的努

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 65 年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无”到“有”,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婚姻法、选举法等一系列废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制度、维护人民权益的法律开始制定

和实行。1954 年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宪法为依据,新中国制定了有利于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起步。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法制建

设的经验教训,推动了法制建设的拨乱反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的确定,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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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对法制建设的伟大觉醒。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1999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各项立法工作驶入

“快车道”,从个人所得税法到经济合同法,从公司法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再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仲裁

法……一批经济领域的法律成为立法的“重头戏”。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治建设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强调指出:“要推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也围绕建设法治中国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神州大地不断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一年多来,一些满足群众期待、反映改革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修订,我国进入了更加注重质量的

“精耕”立法时代。比如,2013 年 4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当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人们用“恼人的购物少了”直观评价这部法律的实施效果。再比如,20 年来首次大规模修

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对“网购一族”予以“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律保护,新出台的特种设备安全法将电

梯和大型娱乐设施都纳入其中,修改后的商标法在申请方式上确立了电子申请的法律地位,等等。全国政法机关

也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以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为根本任务,把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担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65 年风雨兼程,65 年波澜壮阔。今天,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

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早已形成,

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继

续前进的新起点。 

建设法治中国,是时代的呼唤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法治问题,建设法治中国,这

是时代的呼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离不开依法治国。今天,我国发展进入必须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亟

须把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释放改革红利。但思想解放的成果最终要靠制度建

设来保障,才能巩固和持久。因此,我们要把法治作为制度保障,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

约科学发展的制度问题,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内。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迫切需要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

心内容,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在当代中国,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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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人民民主

的根本保障作用;就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

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多发,触点很多、燃

点较低、处理不易。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在我国这样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正、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根本上要靠法治。只有把法治作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

坚实的基础。 

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

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当前,在加强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的同时,还要切实保障宪法和法

律的有效实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

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 

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

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在

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的社会氛围,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

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让全社会都“信仰法律”。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依法治国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项伟大工程的参与者,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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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49 周（2014 年 12 月 01 日至 12 月 05 日）上证指数周涨幅：9.50%。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程部。 

 

 

六、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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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程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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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七、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宏源证券、

国盛证券、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长江证券、

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

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

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

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中心、金鹰“e 路通”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经 营 财 富  永 不 止 步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

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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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22-23 层 

邮编：510620 

传真：020-83283445 

客服及投诉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意见反馈：investor@gefund.com.cn 

 

 


